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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仙桃街道办事处文件
仙桃街办发〔2024〕52号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仙桃街道办事处
关于印发仙桃街道 9个试点领域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目录的通知

各社区，街道各室、中心（站）、大队：

为贯彻落实渝北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渝北区25个试点领域

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（渝北府发〔2020〕21号）要求，结合

街道实际，编制《9个试点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（以下

简称《标准目录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，并提出

如下工作要求。

一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街道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负责街道政府网站的信息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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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汇总、日常管理与维护，受理和督促办理政府依申请公开业务。

及时更新上线各责任单位相关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内容。

（二）各责任单位负责各自业务范围内网站信息内容更新等

工作。根据区政府办网站建设工作要求，针对目前街道网站内容

情况，各单位按照试点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（见附件1-

9），主动、及时补充并完善业务范围内的街道网站信息内容。

二、信息管理

为推动基层政务公开标准规范化落地落实，《标准目录》中

公开渠道和载体为“政府网站”的，各责单位需提供《标准目录》

所指向及现行有效的各项政府信息；公开渠道为“两微一端”“广播

电视”“纸质媒体”的，要及时将公开内容推送至相关主管部门予以

公开；公开渠道为“公开查阅点”“政务服务中心”“社区、企事业单

位、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”的，要将政府信息推送至公开主体，并

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；公开渠道为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”“投资项目在

线审批监管平台”等的，要按要求及时公开。

三、规范公开

政府信息公开前，各责任单位要按照“谁行使权力，谁负责

公开”原则，严格执行“三审三校”制度，由经办人员初审、责任

办公室负责人复审、负责业务工作的分管领导终审，严把政治关、

法律关、政策关、保密关、文字关，确保拟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

表述准确、公开时机得当，避免发生信息发布失信、影响社会稳

定等问题。要依法保护个人隐私、除惩戒公示、强制性信息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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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、对于其他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，公开时要去标识化处理，

选择恰当的方式和范围。各责任单位填写《仙桃街道政府网站信

息发布登记表》（见附件10）报送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备案，确

保公开的信息不涉密，不存在错误表述等问题。各社区信息先报

相关业务部门，再由部门按上述流程审核报送。发布重大、突发、

敏感事件的信息时，必须由办事处主任签字同意后方可发布。对

因审核不严导致发布内容失实、泄密或造成负面影响的，依照有

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附件：1. 重庆市渝北区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2. 重庆市渝北区养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

录

3. 重庆市渝北区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4. 重庆市渝北区就业创业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5. 重庆市渝北区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6. 重庆市渝北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7. 重庆市渝北区安全生产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8. 重庆市渝北区救灾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9. 重庆市渝北区预算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10. 仙桃街道政府网站信息发布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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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仙桃街道办事处

2024年9月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基层综合治理指挥室 2024年9月5日印发


